
武昌首义学院
院教〔2022〕21号

关于开展2022年到期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的建设工作，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经学校研究决定对两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进行验收评审。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验收对象

1. 2017年湖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经管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1项：市场营销；

2. 2018年湖北省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新闻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1项：网络与新媒体。

二、验收安排

1.2022年6月15日前，各项目负责人须将有关验收材料（一式一份及电子版，有备注说明的以备注说明为准）报

至教务处教研科林琳 (行政楼204室，联系电话88426440)。

提交材料内容如下：

（1）《武昌首义学院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验收评审表》（一式三份及电子版，可在学校教务处网站“服务指南-表格下载-教学研究与改革”栏下载）。

（2）《项目申报书》《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任务书》等项目申报材料。

（3）《项目总结报告》（一式两份及电子版）。《项目总结报告》应紧密结合《项目申报书》《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任务书》等材料，可从项目建设及实施的基本情况（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实际进展及进度安排情况、原定建设方案及落实情况、预期建设目标及完成情况等）、经费使用情况、项目建设主要成果及应用、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改进意见等方面进行总结。

（4）其他反映项目建设成果的材料，如校企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计划修订方案及实施情况报告、新建实验室情况或实验室建设论证方案、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报告（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高职称高学历教师引进等）。

2.2022年6月17日，由教务处组成形式审查小组，对各项目负责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未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不进入下一步的验收程序。

3.学校组织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验收专家，对申请结项的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进行验收，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验收工作采取项目负责人汇报、专家提问及项目组答疑、专家评议的方式进行，根据情况也可安排实地参观考察。各项目负责人（或其指定代表人）汇报时间30分钟，提问

答疑30分钟。

三、其他事项

1.各项目组应积极做好验收准备工作，答辩后应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相关的结项材料。

2.结项验收工作结束后，教务处将对所有通过结项验收的项目材料（纸质档和电子档）归档建库。

3.会议评审时，原则上应由项目负责人汇报；项目负责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席的，应指定代表人汇报。全体项目组成员均需参加验收评审会。

4.因特殊原因需推迟结项验收的项目，项目负责人须在2022年6月10日前提交推迟结项验收申请，经项目所在单位审核后，报学校教务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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